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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金融科技產業聯盟」至 114 年第三季辦理成果： 

說明： 

一、 為提倡金融同業以團體戰合作方式整合資源，擴大金

融科技創新量能，在金管會指導下，本會規劃成立「金

融科技產業聯盟」，並於 114 年 2 月 19 日舉行啟動典

禮。 

二、 金融科技產業聯盟目前下設「金融科技應用研發」、「數

位金融實務規範建議」、「金融科技投資交流」及「異業

生態共創」等四個工作圈，並邀請中信金控、玉山金控、

凱基金控、國泰金控分別擔任四個工作圈首屆召集人。

聯盟另設有秘書處，由金融科技創新園區擔任。 

三、 金融科技產業聯盟辦理情形： 

(一) 產業聯盟整體運行狀況(詳附件一，參閱第 5 至 7 頁)： 

1. 會員招募情形說明： 

截至 8 月 20 日統計共 20 家金融機構參與。 

召集機構 會員機構 觀察員機構 

中國信託金控 

玉山金控 

凱基金控 

國泰金控 

台新新光金控 

永豐金控 

富邦金控 

統一綜合證券 

第一金控 

合作金庫銀行 

華南金控 

臺灣銀行 

聯邦銀行 

元大金控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臺灣土地銀行 

臺灣企銀 

將來銀行 

全盈支付 

富蘭克林投顧 

2. 專案提案機制說明：本年度各工作圈開放會員提

案，提案截止日期為 7 月 30 日，並於召集人會議

進行提案可行性評估，經召集人共同決議，於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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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1 日第二次聯盟大會進行收案成果報告。 

3. 聯盟提案情形說明： 

截至 8 月 20 日提案如下表： 

工作圈 提案機構 專案名稱 

金融科技應用研

發工作圈 

中信金控 防詐金流履歷 

國泰金控 金融盾科技防詐 

玉山金控 跨業防詐協作 

中信金控 台灣金融 LLM 

(預計 2025Q3 聯盟立案) 

數位金融實務規

範建議工作圈 

玉山金控 金融無塵室 

玉山金控 可程式化的 AI 治理 

金融科技投資交

流工作圈 

凱基金控 全球創新科技母基金  

異業生態共創工

作圈 

國泰金控 數位車險理賠警資查證 

國泰金控 數位醫療 FHIR x iClaim 

富邦金控 ClaimLink 車險理賠匯流

平台 

4. 聯盟經費說明：聯盟會員費比照「金融業淨零推

動工作平台」於年底前繳納至金總之聯盟專戶。

各工作圈經費動支或採購，依各工作圈主辦單位

內部採購程序辦理，由各工作圈主辦單位先行墊

付，並秉持撙節原則，每年十一月底前檢據向秘

書處申請撥付。秘書處調查彙整前項支用情形，

並製作聯盟成員分攤表，提報聯盟會議通過後，

通知各成員匯款繳納，俾歸墊各工作圈主辦單位

及企業實驗室，收據製發與歸墊由金融總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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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金融科技應用研發工作圈(詳附件二，，參閱第 8 至 14

頁)： 

1. 推動「金融科技防詐」，目前三個子專案均完成第

二季關鍵進程，並啟動第三季工作推進，包括：

(1)由中信提案的「防詐金流履歷」；(2)由玉山提

案的「跨業防詐協作」專案；(3)由國泰提案的「金

融盾科技防詐」。 

2. 推動「FinLLM 專案」，規劃於 9 月中下旬舉行招

募說明會，暫定成果於 2026 下半年發布，共同打

造符合台灣在地金融領域知識的專用大語言模

型。 

(三) 數位金融實務規範建議工作圈(詳附件三，參閱第 15

至 26 頁)： 

1. 推動「金融無塵室」，與工作圈一、工作圈四整合，

第一季已完成「防詐金流履歷」第一階段成果並

啟動第二階段成立「防詐實驗室」。第二季展開「跨

業聯防防詐」籌備工作，刻正進行資料規格討論、

實驗室規格調整，預計於第四季完成分析。 

2. 推動「可程式化的 AI 治理」，由銀行公會金控業

務委員會金融科技創新發展組轄下之「AI 技術

研究小組」，以讀書會形式舉辦並分享相關研究，

研究主軸：(1) AI 風險評估分級制度與各級控管

措施；(2) AI 六大核心原則的關鍵評測指標，7 月

已完成研究報告。8 月籌備下一階段可程式化的

AI 治理落地實作，規劃進行「預測式 AI」及「生

成式 AI」專案試行及驗證，邀請有意願參與之金

融機構共同參與。 

(四) 金融科技投資交流工作圈(詳附件四，參閱第 27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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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頁)： 

1. 完成設計「創新科技母基金架構初稿」，持續籌組

「創新科技母基金」，首輪目標募集金額為新台幣 

30 億，總目標規模為 60~75 億新台幣，若搭配國

發基金投資規模預計達 100 億。 

2. 推動於第四季舉辦國內及區域性投資相關交流活

動及產業情報分享會。 

(五) 異業生態共創工作圈(詳附件五，參閱第 30 至 33 頁)，： 

1. 召集機構提出工作圈提案程序，依據程序於 7 月

25 日舉辦「工作圈專案評估會議」，經工作圈會

員共同議定，共三個子專案通過立案。 

2. 三個子專案持續爭取同業加入專案，包括：(1)由

國泰金控提案的「數位車險理賠警資查證」；(2)由

國泰金控提案的「數位醫療 FHIR x iClaim」專案；

(3)由富邦金控提案的「ClaimLink 車險理賠匯流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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